








 

 

 

非一套表企业法人主要经济指标（611-3 表）填报需知 

一、有财务报表的法人单位填写财务指标数据需知 

（一）本年折旧：取自 2018 年“累计折旧总账”中“累计折旧”贷方累计发生额，或“财务状况变动表”

中“固定资产折旧”。 

（二）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资产总计、负债合计：取自 2018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对应科目期末

余额。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原价和累计折旧取自各科目的期末余额。 

（三）年初存货：取自 2018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存货”年初余额。 

（四）期末存货：取自 2018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存货”期末余额。 

（五）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投资收益：取自 2018 年度“利润表”表中对应科目本年数。 

（六）营业利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

业利润”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营业利润根据会计“损益表”中“营业利润”

项目、“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七）应付职工薪酬：取自 2018 年“应付职工薪酬总账”中“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不

能取“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 

（八）应交增值税：可按以下两种方法计算： 

方法一：根据 2018 年会计科目按以下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方法二：根据 2018 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按以下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简易计税办 

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应纳税额减征额。 

二、没有财务报表的法人单位填写财务指标需知 

没有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表不反映实际的法人单位通过指标的内容计算填报： 

（一）营业收入：等于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除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例如：销售材料物资及包装物、无形资产使用权实施许可取得的收入等）。 

（二）营业成本：等于直接材料消耗（企业生产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活动发生的）+直接人工成本

（直接从事产品生产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车间和主要经营场所房租+车间和主要经营场所水电费

+车间机物料消耗、修理费+折旧+其他成本。 

（三）税金及附加：等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

房产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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